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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協調會報 

紀  錄 

時間：102 年 01 月 02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4006 會議室 

主席：鄭副校長英耀 紀錄：葉麗貞 

出席人員：張主任秘書玉山、洪學務長瑞兒、李總務長賢華（吳組長鴻

欽代）、李處長錫智（黃組長貴瑛代）、黃處長北豪（陳秘

書水成代）、李中心主任美文（張組長靜琪代）、李中心主

任賢華（吳組長鴻欽代）、黃主任珊瑜（李組長順安代）、

傅會計主任素瑛、楊組長育成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 101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協調會報主席指示事項暨決議事項執

行情形：確認。…………………………………………..…第 2 頁 

參、討論事項： 

【第 1 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校友證使用辦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

室）…………………………..……………………………第 1-1 頁 

決議： 
一、法規名稱修正為「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要點」。 
二、修正通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1）及修正草案（如

附件 1-2），提行政會議審議。 
 

【第 2 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運動績優升學輔導入學生課業輔導辦法」第三條

條文，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第 2-1 頁 
決議：通過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1）及修正草案（如

附件 2-2），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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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參加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各類運動錦標賽

經費補助要點」第二點條文，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

室）………………………………………….……………第 3-1 頁 
決議：通過第二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1）及修正草案（如

附件 3-2），提行政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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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中 山 大 學 1 0 1 學 年 度 第 2 次 行 政 協 調 會 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會議時間：10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 

討論事項 
【第 1 案】 
案由：擬新訂「國立中山大學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要點」，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總務處） 
決議：  
一、 修正第 1、4、6、7 點之條文內容及第 2～9 點之點次。 
二、 修正通過草案（如附件），會後請文書組加列新訂各條文之「制

訂說明」，提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 101 年 11 月 14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 2 案】 
案由：擬新訂「國立中山大學南區促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會議室收費

及管理辦法」（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南區促進產業

發展研究中心） 

決議： 
一、 本案撤回。 
二、 改以專簽方式辦理「校外非本校場地之管理」。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 
 
【第 3 案】 
案由：擬新訂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場地收費暨管理要點」（草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草案，提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 101 年 11 月 14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已公告於通識中心網頁，照案辦理



4 
 

場地收費事宜。 
【第 4 案】 
案由：擬新訂本校「臺北聯絡處會議室使用及管理要點」乙種，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決議： 
一、 修正第 3、4、12 點之條文內容及第 13 點之點次。 
二、 修正通過草案（如附件），會後請秘書室加列新訂各條文之「制

訂說明」，提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一、 本要點業經 101 年 10 月 31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 臺北聯絡處目前已開放申請借用。 

 
【第 5 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優良導師獎勵辦法」第三、四條條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第三、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提行政

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業提 101 年 11 月 14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已於 12 月 11 日完成公告，101
學年度起依新修訂內容實施。  

 
【第 6 案】 
案由：擬具本校「職員國內在職進修實施要點」（修正草案）乙種，敬

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一、 修正第 4、5、9 點之條文內容；分別規範「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與「公餘進修」之申請條件。 
二、 通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6-1）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6-2），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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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本案業提 101 年 10 月 31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並以 101 年 11 月 9 日中 101 人字第

433 號通函各單位知照。 
 

【第 7 案】 
案由：擬具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稱屬性暨職級核定一覽表」

乙份（草案），敬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修正通過草案，請併入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提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業提 101 年 11 月 8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協調

會審議會議決議：緩議。 
 
【第 8 案】 
案由：擬新訂「國立中山大學學位論文管理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圖書與資訊處） 

決議： 
一、 「不公開」屬於個人基本權益，不宜規範「另行申請」，修正第

4 條條文及授權書內容；刪除各條次之「、」號。 
二、 修正通過草案（如附件），會後請圖資處加列新訂各條文之「制

訂說明」，提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擬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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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案】 

國立中山大學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協調會報 
提案單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校友證使用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校友證發行管理單位原為學生事務處畢業生輔導組（現改名諮商

與職涯發展組），已於 99 年 2 月移交至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配

合業務單位異動擬增訂、修正相關條文。 
二、 修訂部分條文，以符合時宜。 
三、 本次修正重點： 

(一) 新增校友證發行管理單位為「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 
(二) 修訂校友證類別，新增「西子樓之友校友卡」。 
(三) 調整、精簡部分文字。 
(四) 調整申辦校友證之工本費為 300 元。 

四、 議程附件： 
1-1：「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2：「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辦法」修正草案。 
1-3：「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辦法」原條文。 

決議： 
一、法規名稱修正為「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要點」。 
二、修正通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1）及修正草案（如附

件 1-2），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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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要

點 

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辦

法 

「辦法」改為「要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禮遇校友，共享校內

資源，凝聚「中山人」

的力量，特製發校友證。 

一、為禮遇校友，共享校內

資源，凝聚「中山人」

的力量，共創中山遠大

的前程，特製發校友證。 

刪除「共創中山遠大

的前程」文字。 

二、校友證發行與管理單位

為秘書室校友服務中

心。 

 增加條文明示校友證

發行與管理單位為

「秘書室校友服務中

心」。 

三、申請資格：取得本校畢

業或結業證書者。 

二、申請辦法：具校友身分

者舉證辦理。（畢業證

書、結業證書） 

一、「申請辦法」改為

「申請資格」。 

二、調整文字。 

四、（同原第四點條文） 

 

 維持原條文。 

五、校友證類別 
(一) 校友證。 
(二) IC 卡學生證經畢業

註記轉為校友證。 
(三) 西子樓之友校友卡。 
(四) 中山大學認同卡。 

三、校友證類別 
(一) 校友證（含畢業校友

證）。 
(二) IC 卡學生證轉為校

友證。 
(三) 中山大學認同卡。 
(四) 校友會會員證。 

一、點次變更。 

二、經詢問學生事務

處諮商與職涯

組，「含畢業校友

證」並無特殊用

意，故刪除「含

畢業校友證」文

字。 

三、「IC 卡學生證轉

為校友證」新增

「經畢業註記」

字樣，使語意較

明確。 

四、新增「西子樓之

友校友卡」類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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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校友服務中

心擬於西子樓校

友會館營運後，

發行西子樓之友

以回饋校友，除

比照校友證享有

相關優惠外，另

享有西子樓優惠

服務。 

五、原「校友會會員

證」因現行各區

校友會並無發行

任何會員證，且

管理不易、不利

校內單位辨識，

故擬取消。 

 四、使用對象：限本人使用。 

 

維持原條文內容，提

列於第四點。 

六、優惠項目 

(一)畢業校友可續使用

原有電子 郵件帳

號；惟若超過一年未

使用，帳號將註銷，

重新申請需依圖書

資訊處規定辦理。 

(二)得使用本校各種運

動場(館)、停車場、

圖書館、住宿及西子

樓校友會館等優惠

服務，優惠項目與條

件依權責單位規定

辦理。 

(三)其他校友優惠或福

利依秘書室校友服

務中心公告。 

 

五、可享受之優惠項目  

(一)八十九學年度後畢

業之校友可永久使

用原有電子郵件帳

號；八十九學年度前

畢業之校友可免費

申請電子郵件帳號

乙組，惟若超過兩年

未使用，則需重新申

請。 

(二)使用本校各種運動

場(館)、防波堤收費

停車場、圖書館、校

友會館住宿，可享折

扣優待，優惠項目與

條件依權責單位規

定。 

一、點次變更。 

二、刪除「可享受之」

字樣。 

三、第一款之畢業校

友使用電子郵件

規定，依圖書與

資訊處現行規定

修訂。 

四、第二款調整文字

並新增「西子樓

校友會館」項目。 

五、新增第三款以因

應各項校友福

利、優惠之異

動，或公告各權

責單位服務異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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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或遺失補辦校友證

工本費新台幣三百元

整。西子樓之友校友卡

申辦方式另依「國立中

山大學西子樓之友卡發

行須知」辦理。 

 

六、遺失校友證者，申請補

發以校友證或中山認同

卡兩者擇一辦理，辦理

校友證者須工本費新台

幣 150元整。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校友服務及

聯繫作業成本，

擬調整工本費為

新台幣 300 元

整。 

八、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辦法經主管會報通過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一、點次變更。 

二、「主管會報」擬改

為經「行政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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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校友證使用要點（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85 年 10 月 02 日 本校主管會報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6 年 02 月 23 日 本校主管會報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1 年 09 月 11 日 本校主管會報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03 月 24 日 本校主管會報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1 月 02 日 本校行政協調會報修正通過 

一、為禮遇校友，共享校內資源，凝聚「中山人」的力量，特製發校友證。 

二、校友證發行與管理單位為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 

三、申請資格：取得本校畢業或結業證書者。 

四、使用對象：限本人使用。 

五、校友證類別 

(一) 校友證。 

(二) IC 卡學生證經畢業註記轉為校友證。 

(三) 西子樓之友校友卡。 

(四) 中山大學認同卡。 

六、優惠項目  

(一)畢業校友可續使用原有電子郵件帳號；惟若超過一年未使用，帳號將註

銷，重新申請需依圖書資訊處規定辦理。 

(二)得使用本校各種運動場(館)、停車場、圖書館、住宿及西子樓校友會館

等優惠服務，優惠項目與條件依權責單位規定辦理。 

(三)其他校友優惠或福利依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公告。 

七、申請或遺失補辦校友證工本費新台幣三百元整。西子樓之友校友卡申辦方式

另依「國立中山大學西子樓之友卡發行須知」辦理。 

八、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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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 

國立中山大學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協調會報 
提案單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運動績優升學輔導入學生課業輔導辦法」第三條條

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現有辦法經 96 年 5 月 16 日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

會議修訂通過。 
二、本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 

（一） 第一款原條文「每位學生每學年課業輔導費新台幣參萬元

整，補助以兩學年…」，修正為「每位學生每學年課業輔導

費依據預算編列及申請人數、學門數核給，補助以兩學

年……」，以不載明金額總數較能保有彈性處理空間。 
（二） 第三款原條文「每年九月底前，……」，修正為「每學期期

初公告，……」。以符合選課後需輔導之同學實際需要。 
三、議程附件： 

2-1：本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2-2：本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 
2-3：本辦法原條文 

決議：通過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1）及修正草案（如

附件 2-2），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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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運動績優升學輔導入學生』課業輔導辦法 

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獎助原則：  

一、每位學生每學年

課業輔導費依據

預算編列及申請

人數、學門數核

給，補助以兩學

年為限，若有特

殊狀況時，學生

事務處體育與衛

生保健組得另案

申請增加補助年

限。 

二、(同原條文) 

三、每學期期初公

告，符合資格之

同學得向學生事

務處體育與衛生

保健組提出申

請。 

第三條  獎助原則：  

一、每位學生每學年

課業輔導費新台

幣參萬元整，補

助以兩學年為

限，若有特殊狀

況時，學生事務

處體育與衛生保

健組得另案申請

增加補助年限。 

二、 接受輔助之同

學，由學生事務

處體育與衛生

保健組遴聘適

任之學生輔導

其課業。 

三、每年九月底前，

符合資格之同

學得向學生事

務處體育與衛

生保健組提出

申請。 

 

不載明金額

總數，以保有

彈性處理空

間。 

 

 

 

 

 

 

 

 

 

 

 

配合選課實

際需要，修正

為每學期期

初公告後辦

理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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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運動績優升學輔導入學生」課業輔導辦法 

(第三條修正草案) 

91.09.27 本校 91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11.03 本校 94 學年度學生事務處組長會議修正通過 

96.05.16 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8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處第 6 次組長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01 月 02 日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協調會報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並輔導本校招收之『運動績優升學輔導入學生』，提昇其學業

水平，達到本校課業要求，得以順利完成學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招收之『運動績優升學輔導入學生』皆可申請接受補助。 

第三條   獎助原則： 

一、每位學生每學年課業輔導費依據預算編列及申請人數、學門數核

給，補助以兩學年為限，若有特殊狀況時，學生事務處體育與衛

生保健組得另案申請增加補助年限。 

二、接受補助之同學，由學生事務處體育與衛生保健組遴聘適任之學

生輔導其課業。 

三、每學期期初公告，符合資格之同學得向學生事務處體育與衛生保

健組提出申請。 

第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處組長會議討論，提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並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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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 

國立中山大學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協調會報 
提案單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中山大學參加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各類運動錦標

賽經費補助要點」第二點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正理由： 

（一） 查本校教職員工運動代表隊共 5 隊，依本要點第 2 點、

第 3 點規定，每年以補助 5 隊及各一次為原則，並全額

補助比賽之相關費用，經統計本校 98 年至 101 年補助

運動代表隊之經費各隊申請經費明細（詳如議程），合

計每年平均約 24.6 萬元。 
（二） 另查本室專項經費 332 萬元，扣除生日及春節禮券固定

支出各 100 萬元，餘 132 萬元，上揭運動代表隊經費佔

18.6%，而案中服裝費部份，以 101 年度 30,400 元為例，

則佔代表隊經費之 12.3%。 
（三） 為有效利用經費及撙節開支，使各運動代表隊參加大專

盃錦標賽之經費補助更趨合理與公平，乃先就服裝費部份

進行檢討。 
二、修正重點：為使資源使用合理，將每年補助服裝費 800 元之

規定，修正為每 3 年補助一次，每次 800 元。（第二點） 
三、修正效益：本要點修正後，預估每年約節省經費 21,306 元。 
四、檢附「國立中山大學參加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各類運動錦標賽

經費補助要點」第二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議程）、第二

點修正草案（如議程）暨原要點（如議程）各乙份。 

決議：通過第二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1）及修正草案

（如附件 3-2），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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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參加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各類運動錦標賽經費補助要點

第二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經費補助含報名費、

保費、交通費（最高

限火車自強號）、膳

宿費、服裝費（每 3
年補助一次，每次

800 元）及比賽必需

費用等全額補助。 
 
 

二、經費補助含報名費、

保險費、交通費（最

高限火車自強號）、膳

宿費、服裝費（每年

800 元）及比賽必需費

用等全額補助。 
 

一、有效利用經費及撙

節開支，使各運動

代表隊參加大專盃

錦標賽之經費補助

更趨合理與公平。 
二、將每年補助服裝費

800 元之規定，修

改為每 3 年補助一

次，每次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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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參加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各類運動錦標賽經費補助要點 

（第二點修正草案） 
97.12.03 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01.02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協調會報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倡導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維護身心健康、培養團隊精神及鼓

舞工作士氣，特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補助含報名費、保險費、交通費（最高限火車自強號）、膳宿費、服

裝費（每 3 年補助一次，每次 800 元）及比賽必需費用等全額補助。 

三、各類運動代表隊之經費補助，每年以補助五隊及各一次為原則；如有特

殊情形，需專案簽報。 

四、人事室每年年終就各代表隊下列績效進行評估，以決定次一年度球隊經

費補助優先順序： 
（一）年度內參加教職員工大專杯比賽或其他全國性比賽獲得名次或優

勝者。 
（二）年度內配合校慶或各項慶典活動舉辦之全校性比賽。 
（三）年度內參加地區性比賽或其他機關學校之聯誼性比賽。 
超過第三點補助隊數（五隊），優先補助新參加球隊，並依前項優先順序

淘汰本年度績效較差球隊，以維持補助五隊為原則。 

五、各參加隊伍需依核准支出項目內辦理核銷，並確實依實際比賽天數及人

數結報。 

六、依本原則申請補助所需費用，除人事室每年編列者外，不足部份，由學

校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七、有關球隊報名、經費核銷等行政事項，由人事室協助球隊辦理之。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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